附件2
年度核验纸质材料报送要求

     一、报送材料
（一）如实《2026年发行单位年度核验登记表》，一式两份，法人签名及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复印件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（副本）》原件（如许可证有效期为2026年3月31日，需将正、副本原件寄回换证）。

（四）《单位（个人）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备案登记表》复印件、网店主页面截图（仅开设网店并已办理备案登记的出版物发行企业提供）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。

（五）《租赁合同》复印件（仅省图书批发市场、市图批创新中心及广东音像城内经营的企业提供）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。

二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补办年度核验的单位，应在名单公示之日起30日内将年度核验材料邮寄至广州市书报刊发行业协会（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260号新华大厦13楼A自编之一号，收件人：卢燕飞，联系电话：18933992617）。年审材料经我局工作人员复核无误并加盖年度核验戳记后，将通过邮寄方式发还许可证及年检材料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在邮寄材料中提供以下信息。

单位名称（xxxx公司）；回寄材料详细地址（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xxx房）；联系人姓名；联系方式（手机号）。并承诺回寄地址真实有效（如因回寄地址错误导致回寄材料丢失，由提供单位自行负责）。


